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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立醫療院所工程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95年 4月 26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管字第09500151760號令分行

一、 為配合醫療需求，強化公立醫療院所工程品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機關辦理公立醫院與衛生所工程，應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工程會)頒行之「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及本注意事

項辦理。

三、 工程主管機關核定計畫前，應審查所屬機關興辦計畫之目標、需求、預

期效益、經費與營運管理之財務計畫、風險評估及計畫期程等；審查時

得邀集工程專業領域專家、營建管理專家、具實務經驗之學者及醫療專

業人員等組成委員會進行審查。

四、 機關因專業人力或能力不足無法自行辦理，得洽請專業機關代辦或委

託專案管理廠商辦理。

機關洽請專業機關代辦，應釐清洽辦、代辦機關權責與代辦事項合理期

程及相關作業機制；其餘相關事宜，參考工程會頒行之「機關洽請專業

採購機關代辦工程注意事項」。

機關洽請專業機關代辦，應要求代辦機關檢討辦理下列事項：

(一) 對於招標、決標、訂約等各項作業時程

加以管控。

(二) 招標前應檢視標案內大宗物資價格變

動與市場行情，並及時修訂底價。

(三) 招標文件中之投標廠商資格訂定、契約

條文與技術規範、決標方式等應量化、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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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於投標文件內容、投標廠商及其分包

廠商資格審查提供專業評比與建議。

(五) 如有多次流標，對於流標案件應檢討

原因，適時調整招標條件再行招標。

專業代辦機關對設計圖說應詳加審查，審查重點含下列項目：

(一) 各樓層使用空間及動線。

(二) 具污染性空間與非污染性空間之阻隔

及廢棄物存放應符合標準。

(三) 確保供電系統如基本供電、緊急發電、

特殊供電等系統穩定性。

(四) 確保不同空間之空調系統能依感染等

級符合標準。

(五) 防災、救災計畫所需之緊急逃生路線與

指標設置。

(六) 管線穿越特殊空間之防護措施。

(七) 儲存及緊急救災應變及其他臨時彈性

空間之考量。

五、 機關委託專案管理廠商辦理，相關事宜參考工程會頒行之「委託專案

管理模式之工程進度及品質管理參考手冊」，並比照前述各項專業機關

代辦事項辦理。

六、 機關於施工階段應加強工程進度管理，其注意重點如下：

(一) 承攬廠商應依契約工程期限，於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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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內依規劃之施工步驟繪製施工預定進度圖表，並敘明進度

計算基準；以計畫評核術(PERT)等方式，對關鍵性工程進行管理；

並考量施工詳圖送審日期、主要材料、設備進場日期、各分項工程起

始日期，標示要徑工程，作為控制材料、設備進場檢驗及契約變更

時佐證。

(二) 承攬廠商應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

送分項工程施工計畫、施工規劃、進度檢討及預定作業進度表，並詳

列配合施工所需之人力、機具、設備及材料。

(三) 工程完工期限除經主辦機關核定變更

履約期限外，不得更改；如承攬廠商依契約申請工期展延時，應注

意工期展延之起算基準，由監造單位詳實審查，並經主辦機關核准

後，調整整體施工進度圖表。

(四) 工程因故停工，應詳實審核停工原因，

經監造單位審查核准後，除通知承攬廠商外，得副知主（會）計單

位，並填寫工程明細表及晴雨表；停工原因解除後，應洽承攬廠商

提具復工報告，明列復工日期後依程序簽核，並副知主（會）計單

位。

(五) 定期召開施工進度檢討會，就實際進

度與預定進度之差異，進行檢討分析，並針對異常情形，研擬具體

改善措施。

七、 機關除應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落實辦理施工品質

管理作業外，並應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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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認已將上開要點規定及品質缺失懲

罰性違約金規定，納入委託專案管理、委託監造及工程之招標文件

內。

(二) 應於委託監造之招標文件，編列材料

及設備抽驗費用，以確保材料及設備品質。

(三) 各分項工程施工計畫提出後，應邀集

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及協力廠商召開施工說明會。

(四) 設置工程督導小組，得外聘建築及機

水電等工程專家協助參與督導工作。

(五) 對工程缺失，應督導監造單位追蹤施

工廠商限期改善，並留存紀錄備查。

八、 各階段工程常見缺失，請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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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公立醫療院所工程常見缺失
一、 規劃、設計階段(空間、管線、機電、安全)

(一) 圖說整合性

1. 未能與使用需求各單位充分溝通，無法將書面記錄，轉換成設計圖。

2.醫療空間之規劃，未調查使用單位各部門需求及因應未來環境變遷作

整體規劃。

3.各類醫療廢棄物收集儲存空間不足，以致污染其他空間。

4.各系統施工圖說未套繪、未預留設備管路空間。

5.規劃設計未考慮醫療設備（含移動設備：如病床、大型檢驗儀器…

等）之物件大小、搬運通道、裝置空間。

6.特殊手術房、負壓病房或有毒物質實驗室等特殊空調需求空間，未與

一般空調系統進行區隔。

7. 未考量治療性醫療設施對其他健康人員之防護空間（如 X光室穿管處，

未於開孔部位加強 X光庇護措施）。

(二) 功能性

1.設計單位未提出明確之系統整合規範。

2.醫療設施相關設備規範標準不明確。

3. 未妥善規劃管線配置時機，致施作順序錯亂。

4. 未考量倉儲物料(含耗材、藥材等)、放射性、易腐性管理等空間規劃。

5.電梯設置方式未符污物、廢棄物及相關物資回收分類運送。

6. 未考量導入電力監控系統監控用電量。

7. 未考量高壓電力設備避震措施。

8. 未考量緊急發電機油料備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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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未考量緊急用電優先順序。

10. 緊急用電系統與電源未獨立設置或容量不符醫療照護所需。

11. 不斷電供電未考量醫療設施與資訊系統分別供應，以致互相影響。

12. 電力供電或不斷電供電，未考量供應醫療設施電力之項數（單項或

三項）、伏特數（220V或 380V）。

13. 管道間之管路（線）未符合 30：1至 1：1比例規定。

14. 對於感染性廢水、一般廢水處理設施、空間未整體規劃。

15. 未考量生活廢水再利用之環保問題。

16. 緊急照明規劃不完整。
(三) 安全性

1. 高樓防火、防救災及避難，未提出完整之防火避難計畫報告書。

2. 高樓防災救災暨避災，未提出完整之防火、防水災、防風災、防地震、

防污染災等避難計畫報告書。

3. 緊急逃生路線之隔離措施或路線指標設置不當。

(四)維修性、使用性

1. 選用之材料不當、材質不良造成維修困難。

2. 未預留設備維修空間。
二、 招標階段

(一) 工期訂定不合理。

(二) 招標前圖說未確實審核。

(三) 招標文件內標單、圖說及規範不符。

(四) 招標文件對各工項、材料及設備檢驗標準不明確，標準不一。

(五) 廠商資格未適當訂定。

三、 施工階段

(一) 品質管理：

1. 工程主辦機關品質督導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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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案管理廠商未能掌握醫院工程之需求及重點，致管理不善。

3. 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無機水電背景及經驗之監造人員，導致機水電、

消防、空調材料設備審查及檢驗不夠落實，施工介面無法確實整合。

4. 監造單位未具備醫療院所工程監造之經驗。

5. 監造單位未確實執行監造計畫，查核、查驗紀錄不實。

6. 監造單位未落實審查施工計畫及品管計畫。

7. 相關單位工作界面及權責劃分未釐清，履約管理及文件紀錄待加強。

8. 各分項施工計畫（如混凝土澆置、鋼筋、模板、粉刷、空調設備、機電

設備、醫療氣體、手術室等各單項）提出時，未召開施工說明會，使

業主、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協力廠商對細項要求達成共識。

9. 施工廠商自主檢查未落實執行。

10. 施工廠商缺失改善追蹤及矯正預防措施未落實執行。
(二) 現場施工品質：

1. 鋼筋混凝土工程常見缺失：
(1) 混凝土澆置，分區不適當。

(2) 混凝土坍度過大，混凝土完成面有冷縫及蜂窩現象。

(3) 主筋間距不足；箍筋彎鉤角度不足；彎鉤與主筋結合處空隙

過大；柱筋太密致樑筋無法穿越；樓版角隅補強不足 ；繫筋綁

紮不確實。

(4) 同一柱柱筋之鋼筋續接器均在同一平面；鋼筋端部鎖續接器

處未予保護；鋼筋未與續接器鎖緊。

(5) 保護層厚度不足。

(6) 牆樑柱模板未設清潔口；模板支撐間距、勁度不足。

(7) 樑未預拱。

(8) 混凝土圓柱試體尺寸不符合規範。

(9) 開孔尺寸錯誤。

(10) 回填區夯實不確實。

2. 鋼骨工程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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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鋼骨焊接品質不佳，如有流垂、穴蝕等。

(2) 鋼承版剪力釘焊接不良、鋼承版勁度不足。

(3) 熔接鋼絲網搭接長度不足，錨定長度不足。

(4) 鋼骨防火披覆不足(部分係因鋼骨腹版未貼菱形網

之故)；防火被覆於後續工程被破壞。

(5) 斜撐與柱交接處，柱內未加橫隔版；逆打柱偏心

時，未加鋼板補強。

3. 機水電、空調設備工程部分
(1) 未要求施工單位核對管線送審圖說與施工圖說之ㄧ致性。

(2) 管線完工前，未向相關主管機關申報竣工。

(3) 施工前未落實對機水電、消防、空調工程管線施工圖繪製及管

路固定吊支架之規劃進行檢討，致管線配設雜亂、管線過度重疊及

管路固定不當，造成影響醫院淨高等問題。

(4) 機水電、醫療氣體等預留管路出口位置與醫療設備安裝使用位

置，未預先配置妥當，造成必須二次施工。

(5) 預埋管線未考量管徑大小、排列方式及預埋位置。

(6) 材料設備未明定檢驗標準或規範過於簡略，如緊急用電等各

類線材檢驗標準及規範、預埋螺栓或植入式螺栓之應力檢討。

(7) 各類管路未以顏色區分及標示流向。

(8) 空調系統未依感染等級之差別，做正負壓控制。

(9) 空調設備因考量節省經費，未放置於屋頂，致噪音較大；或

空調機組未裝設避震器及墊片。

(10) 緊急發電機組、機房，未考量熱與廢氣處理，排氣通風設施不

足。

(11) 緊急用電插座與一般用電插座，未用顏色標示區分。

(12) 機房等重要設施處，未設置緊急照明。

(13) 水管通過電氣室配電箱上方，有短路之虞。

(14) 高低壓配電室，未實施自動滅火氣體功能測試。

(15) 各類高壓氣體儲存槽噴射管路支撐間距過大。

(16) 設備系統電力規格未統一（不宜部分使用110V、部分使用

120V）。

(17) 各類管路穿過隔離病房天花板內隔牆配設，破壞隔離病房氣

密性，甚而導致院內感染，嚴重影響醫療品質。

(18) 穿過一般防火區劃處，未予填塞適當之防火材料。

(19) 污水排水管清潔口及通氣管，配置不當或未設置。

(20) 給排水及消防管線，未辦理漏水試驗。

(21) 未考量節能標準，部分設備耗能指數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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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裝修工程及其他部分：
(1) 地下室外牆防水施工不良，連續壁有滲水現象

(2) 屋頂防水、排水、隔熱未確實施作。

(3) 門、窗防雨水沖滲能力不足。

(4) 門框未加塑膠套收邊。

(5) 載貨或搭載病患之電梯，尺寸不符需求。

(6) 樓板不同材料接合，未考量銜接高度。

(三) 施工安全衛生：

1. 高樓施工防墜措施不足，樓版、管道間等垂直向開口未作護欄。

2. 安全網掛網張力不足。

3. 樓版支撐間距過大且歪斜。

4. 對地質與地下水位掌握不足。

5. 施工電線未架高，未安裝漏電斷路器。

6. 陰井或密閉空間施工，通風不良。

7. 地下室、停車場照明不足。

8. 施工人員未穿安全鞋及配帶安全帽。

9. 工地用消防設施不足。

10. 未研擬緊急應變計畫。

(四) 施工進度管理：

1. 分標過多，致界面整合不易，影響整體工程完工期限。

2. 圖面疑義澄清不明確，致重複修正。

3. 變更設計程序緩慢，延宕施工。

4. 未能掌握要徑作業導致進度落後，且未採取有效改進措施。

5. 施工單位、設計單位、業主未取得共識，未提出明確里程碑，影響進

度管理。

6. 未作每日進度表，未就每週、雙週、每月及90天進度，做進度比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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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檢討。

7. 管線易衝突之空間或位置，未協調訂定施工安裝順序，及展示施工

優先順序配合實例。
四、 驗收階段

(一) 未進行全系統性整合測試。

(二) 醫院工程管理人員及醫護人員，未進行教育訓練。

(三) 未編列教育訓練費用。

(四) 未建立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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